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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山东省国际贸易摩擦预警工作站年度评估检查评分表

检查评估内容 具体工作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基础分项

（100 分）

机构建设

（20 分）

设置预警站工作机构 6 设置工作机构得 6 分，未设置不得分。

人员配备 7 配备专门工作人员得 7 分，未配备不得分。

工作制度 7 有工作制度得 7分，无工作制度不得分。

预警工作

（40 分）

建立专门的贸易摩擦预警网站或在本单位

官方网站开辟贸易摩擦预警专栏
8 建立网站或开辟专栏得 8分，无网站或专栏不得分。

在指定的网站预警信息发布情况 12

及时发布贸易或行业信息，月发布数量≥20条，1 分/

月；10条≤月发布量<20条，0.5 分/月；月发布量<10

条，不得分。

行业预警专题分析报告 10

独立完成得 2 分；有真实案例数据支撑得 2 分；反映本

行业存在的问题、原因及应对措施得 2分；内容贴合实

际、措施有操作性得 2 分；逻辑清晰得 2 分。

建立重点联系企业库 10

建立重点联系企业库或服务企业库（行业组织、法律服

务机构、科研机构），建立重点联系企业库或产业链、

供应链企业库（企业），得 10 分，没有相关企业库不

得分。

行业自律

（10 分）
遵守行业规范，促进有序竞争工作情况 10 分

遵守行业规范，促进有序竞争得 10 分；因未遵守行业

规范或无序竞争，被行业主管部门或执法部门通报处罚

或被举报且查证属实的，不得分。

工作配合

（30 分）

组织或参与有关应对国外“两反一保”、

涉外知识产权等贸易摩擦案件和技术性贸

易措施的培训、宣传、讲座、调研等情况

30分
每组织 1 次有关培训、宣传、讲座、调研得 5 分；每参

与一次上述活动得 2分；最高得分 3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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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评估内容 具体工作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

加分项

(最高得

分 50 分）

信息、报告采纳情况

(最高得分 10 分）

行业预警专题分析报告、案件分析总结

报告

行业预警专题分析报告或案件分析总结报告被省商务

厅采编发布 1 次加 5分；被商务部或其他省部级网站、

报纸等媒体采编发布，每 1次加 10 分。

意见建议采纳情况

(最高得分 10 分）

向商务主管部门就国际贸易摩擦监测预警

提出的意见建议情况
提出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被采纳 1次得 5 分。

案件应对情况

(最高得分 10 分）

积极参与或引导同行业企业应对贸易摩擦

案件情况。

积极参与或引导同行业企业应对贸易摩擦案件，每件得

5 分；案件应对效果较理想的，每件 10 分。

配合商务主管部门开展案件调查取证等

工作

积极配合商务主管部门开展案件调查取证等工作，每次

得 5 分。

案件分析总结报告

报告包括案件概述、应对过程和措施、应对结果、影响、

应对启示等内容的得 3 分；逻辑清晰的得 3 分；借鉴性

较强的得 4分。

对外交涉情况

(最高得分 10 分）

与国外同行、相关行业商（协）会进行交

流，化解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案件情况

具体开展相关工作，化解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案件，每

件得 5 分；未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分。

其他工作配合情况

(最高得分 10 分）

配合完成商务主管部门组织的会议、考察

等相关工作情况

配合完成商务主管部门组织的会议、考察等相关工作，

每完成 1 次得 2分。


